行政院102年度金門縣災害防救工作訪評建議事項
	建議人：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張清祥參議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縣災害防救辦公室已於100年成立，並定期召開會報，運作情形良好。由消防局擔任秘書單位，惟人力不足，應再增加辦理災防業務相關人員。
(2).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未完成備審查程序，請儘速完成。

(3).災害防救辦公室運作，縣與鄉均採任務編組，業務由消防局或民政課兼辦，相對業務推展有一定限制，對於災防職系設置，建議縣府能積極配合。
	消防局
	


	建議人：內政部消防署周泰利科長、黃璿穎科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金門縣防災地圖繪製相當清晰，建置於縣府消防局、民政處、社會處及各鄉鎮等相關單位，民眾能夠快速搜尋到，惟圖面區分2部分，以避難場所為據點，分向內及向外避難方向，民眾是否易為理解，請縣府修正。底圖部分資訊較少，如需要中央建置圖資，可透過本署向其他中央部會協調。
(2).災情查報人員聯絡名冊缺漏志工名冊。
	消防局
	


	建議人：社會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社會及家庭署陳千莉視察、楊佳勳科員、卓雅芳科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有關民間團體及志工人力的運用方面、建議縣府建立志工團體災害應變時之督導及管理機制，並製作志工動員作業流程及任務編組，以利強化大型災害發生時之動員能力；另請加強「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平台」教育訓練，並將公所及民間志工團體相關人員納入訓練。
(2).建議縣府建立志工團體災害應變時之督導及管理機制，並製作志工動員作業流程及任務編組，以強化大型災害發生時之動員能力。

(3).建議加強「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平台」教育訓練，並將公所及民間志工團體相關人員納入訓練。
	社會處
	

	(4).機構部分：

A.轄內機構災害應變之緊急安置處所雖有規劃，建議主管機關整理成檔案，以便了解機構撤離機構。

B.雖已有位於淹水潛勢區內機構資料，惟建議併入全縣潛勢地圖內，以做完整規劃。

C.轄內機構未全數皆訂有災害緊急通報機制及運作流程。

D.每年應至少辦理1次聯合演練。
(5)有關社福機構之災害應變措施部分，請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社福機構的聯合演練。
(6)針對社福機構的災害應變機制及運作流程可以再細緻，請加強輔導機構訂定更完整的應變計畫。
	
	


	建議人：科技中心蘇昭郎博士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災害防救工作是團隊戰，是整體合作的成果。觀察協力機構近年來的成效，確實在本縣災防工作上有所助益，從資料面的災害潛勢分析、防災地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的修訂、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鄉鎮層級的防災計畫與EOC的SOP等，加上在應變作業期間，進駐應變中心協助提供分析研判資訊，這些操作的背後基礎就是前述的基礎資料庫，對本縣的災害防救工作有諸多成效，因此建議可考量與優秀的協力機構建立持續性的夥伴關係。
	消防局
	

	(2).有關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依規定須每兩年修訂，目前僅展示99年版，請儘快將修訂後的版本報院核備。其中，有關第5編海空難災害，是否考量本縣地理環境因素，建立與廈門的災害緊急支援協定，該項實務工作業已在近期複合災害演習中具體實現。第6編生物病原疫災，建議考量將小三通、CIQS相關單位納入防災計畫中。
	消防局
觀光處

衛生局
	

	(3).本縣近年來政治、經濟、社會面均有大幅變動，例如，戶籍人口增加(2000年的51,060人到2010年的97,364人) 、身障人口比率增加(1998年比率2.61%，2011年5.29%)、身障機構入住人口增加(2000年每一萬身障人口中37.89人入住，2011年成長到172.73人，凸顯在機構管理與應變對策的重要性)，也提醒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應檢討相關災害防救能量的需求是否足以應付未來的災害環境變化。
	消防局
社會處
	


	建議人：經濟部羅財丁研究救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在此呼籲防汛期間(尤其颱風來臨)請上網經濟部水利署之防災資訊服務網查詢颱風動態及整備事宜。
(2).有關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部分，落實汛期間定期保養及試運轉，保持隨時可出勤之狀態，另注意抽水機之耗材老化、維持定期更換零件。
	工務處
	


	建議人：內政部民政司蔡明謙專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在區域聯防聯繫管道之建置，除有依規定納編警政消防人員外對國軍及基層里鄰長亦確實建立完成，有助災時撤離之緊急聯繫使用，請廣為推動執行。
(2).對於疏散撤離之統計及統報，金門縣政府除縣府層級辦理講習訓練外，對村里長及村里幹事等民政人員亦能依其重點工作於5月15日另辦理講習，值得嘉許並請未來持續辦理。
(3).有關疏散撤離之分工表及人員聯繫清冊，所轄各鄉(鎮)之格式及內容不甚一致，建議可研訂統一格式。
	民政處

	


	建議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戴萍技士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應於空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程序中明訂現場指揮所人員編組及相關職掌。
	觀光處
	


	建議人：國防部田燕平上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縣府災防計畫、深耕計畫制定修頒前，建議邀集防衛部、後指部等國軍單位共同研討，核定後副知防衛部及後指部，以利國軍部隊制定災防計畫參考。
	消防局

金防部

金門縣後備服務中心
	

	(2).貴縣災害潛勢地區，計金城鎮、金沙鎮等兩處，當有危害之虞時，須國軍支援之兵力之機具數量，未納入貴縣災防計畫。
	消防局

金防部

金門縣後備服務中心
	

	(3).國軍及民間救難慈善團體救災資源能量，建議納入災害防救計畫，以利救災資源整合作業。
	消防局

社會處

金防部
	


	建議人：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張國瑋工程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1)有關貴府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所列管之公有建築物，經查核所附資料，建築物初步及詳細評估業已全數完成，另一件補強工作已完成，四件需拆除部分，待其他工程完成後，將立刻拆除，這點值得高度肯定；後續仍請貴府逐年編列預算配合辦理，已強化防震業務整備工作。
(2)貴府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動員演練，101年度業已完成，其中簡訊報到率為100%，實地報到率亦超過六成，並辦理宣導講習會，執行非常確實、績效卓越，已達到動員演練目的，非常值得肯定。亦請貴府持續與緊急評估人員保持良好聯繫以利動員，亦宜在大規模地震發生時，評估人員調動支援納入演練。
	建設處
	

	(3).縣政府維護管理經費偏低：

102年度金門縣及澎湖縣等2縣雨水下水道維護管理經費預算偏低。

(4).雨水下水道建設實施率仍有待提升：

丁組除澎湖縣縣實施率（93.85%）較高外，餘金門縣實施率為24.77%，有待加強建設。
	工務處
	


	建議人：環保署張建紳幫工程司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毒化物防救能量建議可蒐集毒化物防治後備廠商等資料，增加防救能量。
	環保局
	


	建議人：衛生福利部林育如科長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整備計畫今年尚須配合衛福部疾管署之改制進行修訂，請持續配合辦理。
	衛生局
	

	禽鳥之監控可與其他地方農業單位進行資訊交流，以為給他人禽介面管理降低人類受感染之風險。
	衛生局
	


	建議人：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許志興工程員

	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因應地球溫室效應、海平面上昇，沙灘線逐年退縮，建議金門縣將海水倒灌或海堤破損，列入演練項目之一，以利人員手捻搶險的工法、機具及防汛器的使用。例如尚義機場海岸。
	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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